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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

贴：呼和浩特市户籍、享受城乡低

保、70-79 周岁的老人，每月直接

领 50 元。不用申请，只要在低保

系统内且年龄符合即可自动纳入

名单，每月10日前一卡通发放。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

护补贴：享受低保且经评估为中度

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以及低

保人群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

年人，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在扣

除低保金、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残疾人补贴、入住机构服

务补贴等各项行政补贴后，对剩余

床位费、伙食费、照护护理费等费

用给予差额补足。外地户籍的老人

在申请补贴时，还需提供本人享

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认定生活

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

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

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入住养

老机构老年人服务补贴等补贴的

银行流水或其他有效证明。

出门办事不费劲 主打一个

便捷

出行自由：60 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办理“幸福卡”可免费坐公

交，开通地铁刷脸功能可免费坐

地铁，出门不花一分钱，轻松畅

行。另外，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

区，60岁及以上老人免门票。

司法便民小福利：属于法律

援助范围和80岁以上老人首次办

遗嘱公证，免收公证服务费。60岁

以上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老人，申

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情

况，省心又省力；办事时还有适老

助老设施，提供更多便捷。

诉讼绿色通道：70周岁及以上

老人打官司，不用排队。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区县法院，均

设立高龄老人绿色通道，配备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轮椅、拐杖、饮用

水，回民区人民法院设有专属窗

口，“免排队、优接待”，清水河县人

民法院还提供老花镜、便携式助听

器，全程有人引导，办事不慌。

税务优惠送惊喜：老人领退休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家里有赡养

老人的子女可申请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从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元，独生子女每月直接扣3000

元，非独生子女和兄弟姐妹分摊，

每人最多扣1500元；缴纳个人养老

金，每年最多可扣12000元，投资收

益暂不征税，领取时仅按3%计税。

为老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免费体检服务：常住呼和浩

特市的 65 岁以上老人，每年可在

常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体

检一次。不用挂号、不用花钱，全

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早发现、早

预防，健康更有保障。

为老年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

筛查和治疗：依托健康快车、光明

行项目，呼和浩特市 65 岁以上老

年白内障患者可享受免费筛查及

免费治疗。

晚年不孤单 越活越精彩

健身免费享：60岁以上老人，

青城公园体育馆门球项目全年免

费，不限人数且无需预约；呼和浩

特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乒乓球项

目每日 20 个免费名额，免费时段

为工作日 9:00-12:00，需前一日

17:00 电话预约；呼和浩特市全民

健身服务中心羽毛球项目每日 2

片免费场地，工作日免费时段为

8:30-10:30，寒暑假为8:30-10:00，

需前一日16:00电话预约，乒羽馆

预 约 电 话 ：0471- 6569222、

15661013966；呼和浩特市全民健

身服务中心保龄球项目每日 8 个

免费名额，免费时段为工作日 9:

00-12:00，需前一日 16:00 电话预

约，预约电话：0471-6567782。

景区优惠畅玩：呼和浩特市

各大 A 级景区推出老人专属优

惠，大青山太伟运动休闲度假区、

乌素图杏花谷、白石生态旅游景

区、南山旅游景区、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旅游区、哈达门景区、呼和浩

特神泉生态旅游景区，60 岁及以

上免门票；小草种子乐园、莫尼山

非遗小镇 65 岁及以上免门票；大

青山野生动物园、伊利草原乳文

化旅游景区、呼和浩特古城文化

园、黄河麦野谷生态休闲旅游区，

60-70 岁半价、70 岁及以上免门

票；奥威马文化生态旅游区 65 岁

以上半价，泉寿湾旅游景区65-70

岁半价、70岁及以上免门票。

致敬老兵 守护

夕阳

60 周 岁 以 上 农

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

活补助：呼和浩特市户籍、1954年

1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 日入

伍，60 岁以上且未享定期抚恤补

助、不享受退休金或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金待遇的农村籍退役士

兵，补助标准为 744 元×服役年

限+4200元/年。

部分烈士子女定期补助：呼

和浩特市户籍、60岁以上，居住在

农村/城镇无工作，18岁前未享定

期抚恤金的烈士子女、建国前错

杀平反人员子女，每年可领12636

元补助。

在乡复员军人定期补助：呼

和浩特市户籍、1954年10月31日

前入伍，复员后回乡务农/城镇无

工作、未享离退休待遇的军人，抗

战时期入伍每年28156元，其他时

期入伍每年27656元。

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

属补助：呼和浩特市户籍，烈士、

因公牺牲/病故军人的父母、抚养

人、配偶，无劳动能力（男 60 岁、

女 55 岁）、无生活来源或收入低

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烈士遗属每

年43116元，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每

年 36000 元，病故军人遗属每年

32928 元。在乡退伍老军人遗孀、

配偶补助：呼和浩特市户籍，1954

年 10 月 31 日前入伍的复员人员

（或残疾军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军人证》）的遗孀、配偶，每

年可领6480元补助。

以上补助标准均依据最新的

提标文件制定，暂以2026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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